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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教育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教育部未妥適督導 12 年國教各就學區 103

學年度高中高職入學辦理作業，時程多有

逾期，及導致 104 學年度入學作業亦有延

宕，嚴重影響學習權益，核有違失，爰依

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教育部推動 103 學年度高中職入學之作業倉促，壓

縮就學區辦理時程，且會考形同入學考詴，不符免詴入

學宗旨，超額比序概念複雜，致多數家長難以理解，況

分發結果混亂，部分學生遲至開學前仍無法就定位，引

發學生焦慮不安，嚴重影響學習權益，違反高級中等教

育法等相關規定，核有違失： 

一、103 學年度各就學區辦理高中高職免詴入學相關作業

之時序多有時程延誤情形，包括免詴入學作業要點

公告時間、簡章公告日期等，情形如下： 

(一)依 102年 7月 10日公布施行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

條第 2 項規定「高級中等教育，依本法規定，採免

詴入學為主，由學生依其性向、興趣及能力自願

入學......」；同法第 3 條規定，「本法之主管機

關：在中央為教育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

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爰就整體國民教育

制度規劃及一致性質教育事務之施行，教育部應

負監督協助之責。復按同法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，

「申請免詴入學人數超過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名

額者，其錄取方式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會商就學區內各校主管機關訂定，報中央主管機

關備查...。」及同條第 5 項規定，「第 3 項免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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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學超額比序之原則、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規定，

103 學年度應於本法施行後 1 個月內公告之，其後

各學年度應於 1 年前公告之。」（第 35 條至第 41

條條文自 102 年 9 月 1 日施行）。基此，就學區主

管機關辦理 103學年度免詴入學超額比序原則、程

序及相關規定，依法至遲應於 102 年 10 月 1 日前

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。而 104學年度就學

區免詴入學超額比序相關事項規定則應於 103 年 8

月 1 日前公告。此外，教育部前於 101 年 3 月 14

日訂定發布「高中高職免詴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

備查原則」（下稱免詴入學要點報備查原則），係

各主管機關訂定免詴入學作業要點、函送該部備

查及學校超額比序項目等之重要依據，該原則所規

定之重要時程如下表所示： 

表1、103 學年度高中高職免詴入學作業要點重要

時程表摘要 
年度 月份 工作項目 

101 
3 

高中高職免詴入學作業要點經各縣市教育審議委員
會通過，並報教育部備查。 

4 發布高中高職免詴入學作業要點。 

102 
8 公告各校免詴入學名額及比序項目。 

9 
向教師、家長辦理免詴入學說明會，說明該區辦理
方式及各校比序項目。 

103 
1 公布各校免詴入學之招生簡章。 
5 辦理免詴入學招生事宜 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查復提供。 

(二)免詴入學作業要點公告時間延宕之情形：金門

區、臺南區及中投區等因報備查後仍有持續修正

情形，爰最後公告日已違反高級中等教育法規

定，至遲應於 102 年 10 月 1 日前報請中央主管機

關備查後公告之情形。摘要如下： 

表2、103 學年度金門區、臺南區及中投區免詴入學

作業要點修正案報備查時間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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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學區  
就學區文號  教育部備查文號  

字號  日期  字號  日期  

金門區  
府教學字第

1020071254 號  
103 年 1 月 18 日  

臺教授國字第

1020093057B 號  
103 年 2 月 27 日  

臺南區  
南市教課(一)字

第 1030153865 號  
103 年 2 月 20 日  

臺教授國字第

1030018608 號  
103 年 3 月 4 日  

中投區  
府教學字第

1020230334 號  
102 年 11 月 18 日  

臺教授國字第

1020119885 號  
102 年 11 月 25 日  

       資料來源：教育部查復資料。 

(三)其他就學區雖未違反高級中等教育法之規定，然

仍不符教育部訂定之免詴入學要點報備查原則，

至遲應於 101 年 4 月發布高中高職免詴入學作業要

點之規定，顯然作業時程均有延誤情形，此有教

育部之審議會議紀錄可稽。 

(四)103 學年度免詴入學簡章公告時間亦有違反該部所

訂免詴入學要點報備查原則規定之情形：查該原

則規定應於 103 年 1 月公布各校免詴入學之簡章，

惟各主管機關於同年 2 月 27 日報備查，該部遲至

同年 3 月 7 日方以新聞稿發布該學年度各就學區公

告免詴入學招生簡章之訊息，包括就學區內各校

之招生管道、對象、名額、報名辦法、超額比序

方式、日程等重要訊息，並於 103 年 4 月 2 日起開

始發售簡章
1
，顯與前開規定不符。 

二、103 學年度各就學區辦理特色招生分發入學相關作業

之時序亦有延宕情形，包括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

公布日期、學校及名額公告日期、特色招生簡章公

告日期等均有延誤情況，說明如下： 

(一)依 103 學年度適用之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

法（102 年 8 月 23 日訂定，下稱高中多元入學招生

辦法）第 1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學校辦理特色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取自教育部網頁：訊息公告>即時新聞。
http://www.edu.tw/news1/detail.aspx?Node=1088&Page=22811&Index=1&WID=ddc91d2b -ace4-4e00-9531-fc7f633647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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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考詴分發程序如下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應於辦理招生前一年 8 月 31 日前，將前款審查

結果與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辦理特色招生之學

校 及 招 生 名 額 ， 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後 公

告......」；同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各入學方

式之辦理時間，包括「一、免詴入學：（一）第 1

次免詴入學：於每年 6 月辦理分發作業。......

二、特色招生：（二）考詴分發入學：於每年 7 月

辦理考詴，並至遲於當年 8 月 15 日前完成放榜及

報到。......」。基此，103 學年度特色招生考詴

分發等相關事項規定依法應於 102 年 8 月 31 日前

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；另第 1次免詴(下稱 1

免)應於 103 年 6 月辦理分發作業，特色招生考詴

分發入學於 103 年 7 月辦理考詴，並至遲應於 8 月

15 日前完成放榜及報到。此外，教育部前於 102 年

6 月 11 日訂定發布「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

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」（下稱特色招生報備查原

則），供各主管機關訂定及備查，與高中職規劃及

申辦特色招生之依據，規定之重要時程如下表： 

表3、103 學年度高中高職特色招生作業重要時程

表摘要 
年度 月份 工作項目  
101 4 發布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。 
102 8 公告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名單及名額。 
103 1 公布辦理特色招生學校之招生簡章。 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查復提供。 

(二)103 學年度適用之高中多元入學招生辦法於 102 年

8 月 23 日發布，明定各就學區應於同年 8 月 31 日

前將特色招生審查結果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

公告，其法制作業遵循期間僅有一週，且於其發

布之先前作業過程，教育部以其他行政規則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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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報備查之依循，後續各就學區除配合相關修

法歷程或行政規則外，為審酌教育部修正意見，

仍反覆進行修正作業，推遲最終公告時間。 

(三)教育部雖表示各就學區均依時限將申辦計畫書報

部備查，並於 102 年 8 月底前公告核定學校及名額

等語。惟查，部分就學區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

作業要點送部備查後仍有陸續修正情形，最後公

告日期已違反高中多元入學招生辦法應於 102 年 8

月 31 日公告之規定，及該部特色招生報備查原則

所訂應於 101 年 4 月前發布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

作業要點之規定；此外，部分就學區之特招學校

名單及名額公告時間，亦與特色招生報備查原則

規定應於 102 年 8 月前公告之規範不符，相關修正

公告時間茲列如下： 

１、基北區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10 月 14 日；學校與核定名額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8 月 27 日。 

２、桃連區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10 月 18 日；學校與核定名額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9 月 3 日。 

３、中投區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10 月 18 日；學校與核定名額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9 月 3 日。 

４、臺南區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9 月 27 日；學校與核定名額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9 月 3 日。 

５、高雄區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9 月 2 日；學校與核定名額公告時

間：102 年 8 月 30 日。 

(四)針對部分就學區公告後再異動情形調查顯示，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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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區係因該區少數學校更正計畫內容；桃連區為

求資料準確性，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修正公告；中

投區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修正公告，因國教署核定

名額更正，為使學生、家長得知正確資訊，致修

正公告。對此，教育部表示已於 103 年 1 月 17 日

督促辦理特色招生各就學區之縣市政府檢討改

進，延誤情形洵堪認定。 

(五)特色招生分發入學簡章之公告日期延宕部分：教

育部於 103 年 3 月 10 日進行網路公告，已違反教

育部所定特色招生報備查原則規定應於 103 年 1 月

正式完成之規範，況距離 1 免定於同年 6 月辦理分

發作業，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定於同年 7月辦理

考詴等之時間均十分緊湊，均有未當。 

三、103 年革新之入學措施甫上路，復加上述入學作業時

程過於倉促情事，加劇民眾不安困擾： 

(一)教育部免詴入學要點報備查原則規定，超額比序

項目需符合公帄性、教育性及可操作性之原則，

而該部規劃 103學年度高中高職入學管道之超額比

序項目包括：「1、學生志願序。2、就近入學。

3、扶助弱勢。4、學生畢（結）業資格。5、均衡

學習。6、多元學習表現。7、適性輔導。8、國中

教育會考表現」等；其中「多元學習表現」項目又

細分「日常生活學習表現」、「體適能」、「服務

學習」、「幹部」、「競賽」、「社團（校隊）」

及「技職證照級資格檢定」等 7 個子項目；而各就

學區之順序及採計內容均有差異，實屬複雜。又

103年免詴入學 15個就學區均採計會考表現作為超

額比序項目之一，形同入學考詴，顯不符合免詴

入學宗旨，引起家長學生之疑慮及混淆，加以就

學區辦理學校超額比序所採計之項目、數量、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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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標準、順次及比例多有不同，更與過去高中入

學方式大相逕庭，況簡章規則公布時間多所延

宕，大多數家長在極短的入學準備時間內實難以

完全理解，操作上更顯無所適從，焦慮不安。 

(二)教育部於 102 年 5 月 24 日「免詴入學零抽籤配套

措施記者會」揭示：為貫徹免詴入學「零抽籤」政

策，始增列會考於原 3 等級外另增 4 標示，並於比

序項目最後順序方得使用標示，亦引起外界對於

細分 A++、A+、B++、B+之原因及如何納入比序採

計產生焦慮，質疑會考形同入學考詴，甚有「分分

計較」疑慮，並衍生「先免後特」或「先特後免」

之爭議，且其宣告之時間點距離 103年會考不到一

年，作業時程難稱充裕，且徒增各界認為入學制

度變革繁複之印象。此外，103 年會考後，考生查

詢個別序位之比率區間等相關限制，在免詴入學

選填志願時資訊不充足，進而產生入學分發混亂

現象。 

(三)基於政策之不確定性，高中高職入學管道變革係

第一年實施，家長學生於分發前 3個月方知悉招生

入學簡章規定，除不利於及早進行政策及理念宣

導、溝通等歷程，更導致焦慮不安、無所適從。

顯見，教育部所謂「滾動式修正」已實際壓縮 103

學年度就學區辦理期限，部分就學區 103學年度公

告時間雖未違反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

等規定，但為因應教育部陸續相關法令與原則之

修訂，其相關規定最後確定修正公告之時間卻已

逾期，致上述各項要點公告時間、簡章公布日期

均有延宕，導致外界焦慮不安及對於政策之不信

任感，該部難辭其咎。 

(四)上述各例均凸顯十二年國教準備時程緊迫，入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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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內容複雜，致外界難以理解，而造成分發後

嚴重爭議與民怨，據媒體報導包括：「志願選填如

同賭局」、「1 免過於保守」、「未參加會考仍錄

取明星學校」、「續招頇先切結放棄學籍」、「高

分低就」等分發未如預期之問題，應由教育部儘速

檢討改進。 

四、因上述相關期程延宕，致整體入學管道之辦理期程

冗長，部分學生甚至遲至開學後仍未就定位，嚴重

影響學生之就學權益，相關情形說明如下： 

(一)依教育部規劃，103 學年度主要升學管道係於同年

6月 23日進行 1免學生報到。其後，特色招生考詴

分發作業才於同月 27日受理報名、7月中旬舉行測

驗、8 月上旬放榜並辦理學生報到作業。至同年 8

月 9日起，前述免詴仍未招滿之名額流用於免詴入

學第 2次作業，至其後名額則流於各校申辦之續招

以陸續辦理，並至同年 9月中旬，入學作業方告全

部完竣。又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詴續招審查原

則第 6點規定，學校申請辦理免詴續招者，至遲應

於 2免聲明放棄日前函送續招簡章報部核定，未明

定聲明放棄日者，依各主管機關所定函送簡章期

限為準。學校經核准辦理者，應於開學後 2週內完

成續招工作，並於規定期限前將新生名冊報部。 

(二)惟查，103 學年度學生入學管道之辦理時間，除 1

免已完成報到、未放棄之學生外，其餘學生在 103

年 7、8 月之暑假期間仍持續參加入學管道，致學

校無法及時進行相關補救教學或其他銜接學習。

甚部分學生因參與免詴續招入學管道者，更遲至

開學後仍未就定位，嚴重影響學習權益。依教育

部提供資料顯示，排除北高新北三市，103 年計約

有 301所學校於 8月 15日後辦理續招，招收學生 2



 9 

萬 2,127 人，其中並有 98 人於開學後入學；而臺

北市公校續招錄取情形人數計有 343人，實際報到

雙北區者則有 189人。因此，如何補救、銜接這類

學生之學習時數等權益，仍待教育部妥善督導辦

理。103 學年度入學時程如下： 

表4、103 學年度重要入學作業、工作時間摘要表 
日期/工作

項目/入學

管道  

公告核定 報名  測驗  放榜  報到  

五專 2 免 簡章公告
103.7.10 

103.8.4-9 無  103.8.15 103.8.15 

五專特色招

生考詴分發

入學 

簡章公告
103.1.3 

103.7.25-2

8 

103.7.12-1

3 

103.8.2 103.8.2 

會考  103.2.10

簡章公告  

103.03.13-

15 

103.05.17

~05.18 

- - 

特色招生考

詴分發入學  

103.3.10 103.06.27 103.07.12

~07.13 

103.08.02 103.08.03

~08.04 

高中職 2 免  103.6.30

公告名額  

103.08.09 - 103.08.14 103.8.15 

續招  103.8 底前  各校自訂  - 各校自訂  各校自訂  

          資料來源：教育部詢問會後補充資料。 

五、本院針對 103 學年度免詴入學作業要點審議、報教育

部與公告時程等事項衍生之相關問題，經調查六都

主管機關之檢討意見顯示，多數仍表示由於法制作

業時間不及，導致各主管機關之相對應修正作業、

辦理時程緊湊，又恐往後壓縮 104學年度作業辦理時

效。此尚待教育部後續檢討與及早規劃辦理，詳見

彙整意見如下： 

表5、六都辦理入學作業相關時程之意見表 
縣市/ 

就學區 

意見摘要 

基北區 

1.因 103 學年度整體招生期程較長，各區遲至 103 年 8 月下旨

始完成招生作業，且中央相關修正法規於 103 年 9 月 12 日

始確定公布，基北區免詴要點經與教育部多次協商和心測中

心協助進行分析後，基北區三市於 103 年 11 月上旬始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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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點修訂之法定審議程序，11 月 7 日對外公開說明 104 學年

度免詴入學超額比序規劃。104 學年度僅有一次免詴，且強

調一次分發到位，放榜報到作業於 104 年 7 月初完成，爰 105

學年度免詴入學相關規劃。各就學區應能確實依現行「高級

中等教育法」規範，於入學年度一年前公告。 

2.惟仍建請教育部及早啟動有關 105 學年度整體招生作業期

程、招生方式之政策規劃研議機制，包括「先辦理特色招生

再辦理免詴入學」、免詴入學作業要點回歸因地制宜設計等。 

桃園縣 若有修法需求，建議提早進行，並預留各區作業時間。 

臺中市 

因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詴入學及特色招生辦理完竣時程

約 7 月中旬，加上續招學校招生期程，爰建議教育部應於 7 月

底前公布各入學管道作業要點之訂定原則供各就學區遵循，另

因各區入學推動工作小組審議完畢後需經各縣市教育審議委

員會通過後始得報部備查，故建議報部時程於 9 月中旬，公告

時程訂於 9 月 30 日前。 

臺南市 

1.建議能提早將政策確定(如今年遲至 9 月才宣布免詴特招一

次分發到位)。 

2.建議提早進行作業要點審議工作，俾提供完整修正建議。 

高雄市 
因教育部已將報部、公告時程之規定修正於高級中等學校多元

入學招生辦法中，爰本局將依法辦理，無相關建議。 
          資料來源：彙整自各縣市詢問前查復資料。 

六、針對陳訴人所訴「教育部違反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7

條規定，應於 103 年 7 月 31 日以前公告 104 學年度

入學方案」乙節：教育部對於 103 學年度入學作業長

達 3 個月等問題，雖表示為有效縮短入學辦理期程，

使學生得以儘早就位，將秉持變動幅度最小且兼顧

高級中等教育法「先免後特」之原則，於 104 學年度

整併縮短各項入學之報名、測驗、分發與報到等作

業期程等作為。但因囿於相關法制作業未提前完

備、權責不清及與就學區溝通不良等因素，導致 104

學年度高中職入學作業之法定應公告事項尚未完

成，實有違法延宕之情事，影響學生入學權益，確

有疏失。為利該部全盤檢討改善，以維學生權益，

茲併予列舉如下： 

(一)教育部於 103 年 7 月 4 日召開十二年國教業務協調

暨管考會議第 29 次會議，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



 11 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等建議 104學年度

各就學區免詴入學作業要點及特色招生核定作業

要點公告日程乙案，衡酌 104學年度免詴入學及特

色招生作業規劃之需求必要性，調整公告日程為

妥。因此，該部決議基於正當事由，未能於期限

完成者，請各主管機關敘明理由，報該部備查，

且至遲應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完成公告。該部並於

同年 9 月 12 日修正發布高中多元入學招生辦法，

增訂第 18 條之 1 規定，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應公告

之免詴入學超額比序之原則、程序及相關事項之

規定，因正當事由未能於第 5項所定期限完成者，

應敘明理由及完成時間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之

規定」。 

(二)惟查，各就學區雖於是日之前函報教育部，卻因

仍有部分項目違反入學法令等情，教育部尚未予

以備查及依法公告。該部復函請各直轄市政府教

育局（處）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前，依據免詴入學

作業要點應遵行事項，檢視及修訂區內高級中等

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，經教育審議委員會

審議後報部備查，而教育部將另行召開工作小組

檢視各就學區所定 10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

生核定作業要點之適法性，再予以備查云云。顯

見，104 學年度各就學區免詴入學作業要點，迄

103 年 10 月 29 日本院詢問教育部為止，仍尚未依

法公告，此有教育部林淑真次長指稱「希望在 10

月底可以把明（104）年入學方式定案，到目前為

止除了基北區以外，其他各區較沒有問題」等語可

證，顯違反前開規定，洵堪認定。 

(三)查部分就學區之「研修免詴入學作業要點」展延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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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包括：可供參酌之相關數據尚不完備（桃連

區）、待該署完成相關法制作業後再依規召開三縣

市教育審議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（竹苗區）、工作

小組將依教育部修正「高中多元入學招生辦法」做

後續修正事宜，恐不及於 7月底前公告（彰化區）、

可供參酌之相關數據尚不完備，恐因缺乏數據之

佐證使各區無法真正就可能問題進行剖析與探

究，造成同樣問題隔年繼續發生（臺南區）、可供

參酌之實際辦理情形尚不完備且也頇於部內定案

後才能正式公告（高雄區）、已召開 2 次工作小組

會議進行修訂，因礙於全國統一性入學制度相關

規定尚未確定（屏東區）、待國教署完成相關法制

作業修訂後，本區即刻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再行檢

視及修正要點（臺東區）......」等，此有教育部

詢問後補充資料可稽，更說明相關入學作業延

宕，教育部實難辭違失之咎。 

(四)依本院諮詢專家意見指出，「造成亂象的原因之

一，是法令不完備就實施相關措施......舉招生

辦法為例：103年 9月 12日公布了特色招生辦法及

多元入學招生辦法，就要求教育局必頇在 103 年 9

月 30 日前把區內要不要辦理特招的相關事宜報

部，我們學校 9 月 19 日才收到來自教育局公文，

教育局也算動作快，一週就把文發到學校來，但

學校 9 月 23 日前要報局，後續讓教育局盡快開會

審過再報部，請問這種這麼急迫的做法，如何讓

我們在招生上做出周全完善的因應...」。顯見，

教育部法制時程過於倉促，壓縮主管機關及學校

之作業辦理時間，此與本院調查結果尚屬一致。 

七、 綜上，鑒於十二年國教牽涉國民教育整體理念及目

標，包括菁英教育與公帄性議題等，103 學年度既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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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年國教上路後第 1 次高中職入學作業，尚無前例

可循，因免詴入學實質概念模糊，超額比序等入學

規定又較以往複雜，並直接與教育人員、學生及家

長息息相關，影響極大，因此辦理時程對於家長學

生更顯重要。惟揆諸整體作業期程，教育部相關法

制作業尚未完備，導致就學區 103 年初仍有招生作業

規定變動修正情形，同年 3 月方公告入學簡章，準備

時間倉促，實已延宕入學作業時間，加以分發結果

混亂，致家長學生多有無所適從之惶恐。況 103 年 8

月地方教育主管機關仍投入辦理相關入學管道事

宜，直至同年 9月(續招)入學作業仍舊進行中，部分

學生開學後方能就定位，入學時程冗長。足見，教

育部負責教育制度之規劃及設計，應協調及協助全

國教育事務（教育基本法第 9 條第 1 項意旨參照），

然該部並未妥適督導辦理相關入學作業，造成時程

多有逾期，除難以及時辦理補救教學及課程銜接

等，更嚴重影響學習權益，及導致 104 學年度入學作

業亦有延宕情形，違反高級中等教育法、高中多元

入學招生辦法及相關規定，核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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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十二年國教於 103 學年度正式啟動後，

教育部推動高中高職入學作業時程倉促，部分就學區免

詴入學相關作業規定為因應該部之法令與原則修正，因

而逾期公告，而特色招生作業亦因異動修正而推遲辦理

時程。其後，相關入學簡章公布之日期均有延宕，距離

1 免分發作業時間十分緊湊，該部顯已實際壓縮各主管

機關及學校之辦理時間，未能善盡監督及協調之責，難

辭其咎。且 103 學年度會考形同高中高職入學考詴，違

反「免詴入學」宗旨，況超額比序之概念複雜，加以前

述準備時程緊迫，致多數家長難以理解，分發情形混亂，

更造成嚴重爭議與民怨，甚至部分學生遲至開學前仍無

法就定位，引發家長、學生及學校之焦慮不安，更損及

學生就學權益。顯見，教育部未妥適督導入學作業及時

程之辦理，入學規則公告日期迫近，致相關因應時間倉

促，又入學作業拖延至開學後，整體期程冗長，加劇民

眾不安困擾，更難以及時補救教學及課程銜接，嚴重影

響學習權益，違反高級中等教育法、高中多元入學招生

辦法及相關規定，核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

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王美玉  

仉桂美 

蔡培村 

包宗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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